
2 0 1 6 年 1 月 2 5 日會議
討論文件

立法會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

對《仲裁 條例》（第 6 0 9 章 ）的建議修訂

政府建議對 《仲 裁條例》（ 第 6 0 9 章）作出 修訂 ，本
文件旨在徵詢委員對這 項建議的意見。

建議

2 .  政 府 建 議 提 出 法 例 修 訂 ， 以 便 釐 清 知 識 產 權 爭 議 可 藉

仲 裁 解 決 ， 以 及 釐 清 強 制 執 行 任 何 仲 裁 裁 決 ， 不 會 僅 因 該 裁

決是關乎知識產權的爭議或事宜而違反公共政策。

背景

3 . 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的 一 貫 政 策 ， 是 提 升 香 港 作 為 亞

太 區 主 要 國 際 法 律 及 解 決 爭 議 服 務 中 心 的 地 位 。 爭 議 事 項 是

否 可 仲 裁 ， 事 關 重 大 ， 應 在 仲 裁 展 開 時 （ 甚 或 更 早 之 前 ） 釐

清 。 目 前 ， 如 仲 裁 地 點 是 在 香 港 ， 則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適 用 於 根

據 仲 裁 協 議 (即 當 事 人 同 意 將 他 們 之 間 一 項 確 定 的 契 約 性 或 非
契 約 性 的 法 律 關 係 中 已 經 發 生 或 可 能 發 生 的 一 切 爭 議 或 某 些

爭 議 交 付 仲 裁 的 協 議 1)進 行 的 仲 裁 2。  然 而 ，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並
無 針 對 知 識 產 權 爭 議 是 否 可 仲 裁 的 具 體 條 文 。 此 外 ， 就 本 司

所知，香港也沒有關於知識產權是否可仲裁的權威 性 判決。

4 .  作 為 推 廣 仲 裁 策 略 當 中 的 一 部 份 ， 以 及 突 顯 香 港 在 解

決 知 識 產 權 爭 議 方 面 較 亞 太 區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更 具 優 勢 ， 本

司 相 信 就 知 識 產 權 是 否 可 仲 裁 的 問 題 制 訂 具 體 指 引 ， 將 可 釐

清 法 律 狀 況 ， 並 藉 此 便 利 及 吸 引 更 多 當 事 人 （ 包 括 其 他 司 法

管轄區的當事人 ）來港 ，藉仲裁解決知識產權爭議。  

1 《 仲裁條 例 》第 1 9 條 (採 納 《貿法 委示範法 》 第 7 條的備 選案文 一 )。
2 《 仲裁條 例 》第 5 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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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個相關 的工作小組 的建議  
 
5. “知 識 產 權 貿 易 工 作 小 組 ” 於 2 0 1 5 年 3 月 發 表 報 告

(“ 報 告 ” )， 當 中 載 列 其 就 推 廣 香 港 成 為 知 識 產 權 貿 易 中 心

和 國 際 知 識 產 權 仲 裁 及 調 解 中 心 所 作 的 建 議 。 報 告 指 出 ， 對

於 可 否 以 仲 裁 方 式 解 決 知 識 產 權 爭 議 ， 特 別 是 涉 及 國 家 機 構

或 政 府 當 局 所 批 予 的 註 冊 知 識 產 權 (即 專 利 、 商 標 及 外 觀 設
計 )是 否 有 效 的 問 題 ， 仲 裁 和 知 識 產 權 業 界 一 直 有 疑 問 。 不 同
司 法 管 轄 區 對 此 問 題 採 取 不 同 做 法 。 某 些 司 法 管 轄 區 有 明 確

的 法 例 條 文 或 裁 決 准 許 藉 仲 裁 解 決 關 乎 知 識 產 權 是 否 有 效 的

爭 議 。 為 了 推 廣 香 港 成 為 知 識 產 權 仲 裁 中 心 ， 知 識 產 權 貿 易

工 作 小 組 建 議 政府 “研 究 是 否 須 修訂 法 例 ， 以 釐 清知 識 產 權 爭
議的可仲裁性 ”。  
 
6. 律政 司因 應上 述 建議 成立 “關 於知 識產 權的 可仲 裁 性工
作 小 組 ” ( “可 仲 裁 性 工 作 小 組 ” )， 其 工 作 包 括 研 究 是 否 有 需 要
就 知 識 產 權 爭 議 的 可 仲 裁 性 問 題 修 訂 法 例 ， 以 及 所 需 修 訂 的

範 圍 ， 並 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。 3 可 仲 裁 性 工 作 小 組 大 體 上 支 持
修 訂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的 建 議 ， 以 釐 清 知 識 產 權 爭 議 能 藉 仲 裁 解

決。  

 
 
對《仲裁 條例》的建議 修 訂的細節  
 
7 .  目前，《仲裁條例》第 8 6 ( 2 )條 (第 1 0 部第 1 分部 )訂
明 的 事 宜 包 括 ： 如 有 以 下 情 況 ， 可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裁 決 ： ( a )根
據 香 港 法 律 ， 該 裁 決 所 關 乎 的 事 宜 是 不 能 藉 仲 裁 解 決 的 ( “可
仲 裁 性 理 由 ” )； 或 ( b )強 制 執 行 該 裁 決 ， 會 違 反 公 共 政 策 ( “公
共政策理由 ” )。兩 項理由同時見於第 1 0 部第 2 至 4 分部 4。這

令 人 關 注 到 ， 涉 及 知 識 產 權 的 仲 裁 裁 決 (特 別 是 關 乎 知 識 產 權
是 否 有 效 的 問 題 )會 否 因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第 8 6 ( 2 )條 所 訂 的 上 述
任 何 一 項 (或 兩 項 )理 由 而 在 香 港 遭 拒 絕 強 制 執 行 。 為 釋 除 疑
慮 ， 我 們 建 議 釐 清 ， 任 何 知 識 產 權 爭 議 (即 不 論 所 涉 有 關 知 識
產 權 的 爭 議 屬 有 待 解 決 的 爭 議 中 的 主 要 爭 論 點 還 是 附 帶 爭 論

點 )， 均 可 藉 仲 裁 解 決 ； 而 強 制 執 行 隨 之 產 生 的 仲 裁 裁 決 ， 不
會違反公共政策。屆時，在處理根據《仲裁條例》第 1 0 部強
制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時 ， 有 關 申 請 將 不 會 僅 因 該 裁 決 涉 及 知 識 產

權而基於可仲裁性理由或公共政策理由而在香港遭拒絕。  
 
8 . 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第 8 1 ( 1 )條 採 納 《 貿 法 委 示 範 法 》 第 3 4
條 ， 當 中 包 括 訂 明 如 法 院 認 定 根 據 香 港 法 律 ， 爭 議 事 項 不 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可 仲 裁 性 工 作 小 組 由 律 政 司 、 知 識 產 權 署 及 香 港 國 際 仲 裁 中 心 的 代
表 ，以及 具 備這 範疇專 業知識 的法律 執 業者 組成。  

4 見 《仲裁 條 例》 第 8 9 ( 3 )、 9 5 ( 3 )及 9 8 D ( 3 )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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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過 仲 裁 解 決 ； 或 認 定 該 裁 決 與 香 港 的 公 共 政 策 相 抵 觸 ， 則

仲 裁 裁 決 可 以 被 撤 銷 。 為 免 因 涉 及 知 識 產 權 而 產 生 疑 問 ， 我

們建議同樣釐清有關撤銷仲裁裁決申請的法律狀況。  
 
9 .  根據《仲裁條例》 第 7 3 條的精神 ，我們建議就涉及知
識 產 權 的 爭 議 或 事 宜 所 作 的 仲 裁 裁 決 ， 只 應 對 實 際 參 與 仲 裁

程序的各方具約束力， 而不應超出此範圍。  
 
1 0 .  修 訂 《 仲 裁 條 例》 的 建 議 可 : ( i )就香 港 是 仲 裁 中 所選 的
仲 裁 地 點 或 香 港 法 律 是 仲 裁 依 據 的 法 律 而 言 ， 有 助 釐 清 仲 裁

中 關 乎 “知 識 產 權 爭 議 是 否 可 仲 裁 ”  感 覺 上 或 實 質 存 在 的 含 糊

之 處 ； ( i i )  就 進 行 涉 及 知 識 產 權 爭 議 的 仲 裁 而 言 ， 有 助 提 升
香 港 相 對 於 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吸 引 力 ； 以 及 ( i i i )有 助 向 國 際
社 會 顯 示 香 港 有 決 心 發 展 成 為 國 際 知 識 產 權 的 解 決 爭 議 中 心

及區內知識產權貿易中心。 5 
 
 
諮詢  
 
11. 律政司已 於 2 0 1 5 年 1 2 月 發表諮詢文件，就諮詢文件
附 上 的 擬 議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中 所 提 出 修 訂 《 仲 裁 條 例 》 的 建

議 ， 徵 詢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、 業 務 協 會 、 交 易 律 師 、 知 識 產 權 從

業 員 、 商 會 及 其 他 有 關 人 士 的 意 見 。 附 件 載 有 諮 詢 文 件 的 文

本 ,  諮詢期限為 2 0 1 6 年 1 月 1 8 日。  
 
 
未來路向  
 
1 2 .  視乎委員們的意見和第 1 1 段所提 及相關諮詢 的結果 ，
政府會完成條例草案 ，以在 2 0 1 6 年第二季向立法會提交條例
草案。  
 
 
 
 
 

律政司  
2 0 1 6 年 1 月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見 報告第 5 4 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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